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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文件
年度发文数量一般只减不增

《若干规定》提出，严控文件数量。年度实
际发文数量一般只减不增，超过上年度的应当
向上级党委办公厅（室）书面说明。议事协调
机构、部门和单位不得向下级党委和政府发布
指令性公文或者在公文中提出指令性要求。

坚持“短实新”文风，除部署综合性工作
外，地方和部门文件一般不超过 5000字，部署
专项工作或者具体任务的文件一般不超过
4000字。

文件应当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着重提出
贯彻落实的政策措施，一般不必阐述形势背
景、重要意义、主要原则等内容，确需阐述的应
当简明扼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组织保障等
内容应当精炼。配套文件应当直接提出具体
落实措施，不得简单照搬照抄上位文件。

严控会议数量
不得随意召开直达基层会议

《若干规定》提出，严控会议数量。召开会
议严格实行计划管理。法定性、制度性会议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

本系统本领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
年不超过 1次，各级部门召开的业务工作会议
能合并的合并、能精简的精简。

各级召开日常性会议应当精简务实、控制
频次，可以合并研究审议的事项应当合并。

对上级精神不刻意搞开会传达不过夜。
未经同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批准，不得随

意召开直达基层的会议（含电视电话、网络视频
会议），对已直接开到基层的，不再层层召开。

压减现场观摩会、推进会等频次数量。
已制发文件的工作事项原则上不再专门

开会部署。
市县两级党委和政府对年度综合性会议

加大统筹力度，防止年底年初扎堆开会，明显
减少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参加的会议
数量。

严控规模规格
严控参会人员范围，不搞层层陪会

《若干规定》提出，控制规模规格。严控参
会人员范围、层级，只安排与会议主题密切相
关的单位参加，不搞层层陪会。

合理确定会议规格，由分管负责同志召集部
署的会议，一般不要求下级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以部门名义召开的会议，未经同级党委批
准，不得要求下级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参会。

不简单以出席会议领导级别对参会人员
提出相应级别要求，可由分管负责同志参加的
会议不要求主要负责同志参会，可由部门负责
同志参加的会议不要求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
参会。

中央部门工作会议一般不安排市县及以
下单位参会，省级部门工作会议一般不安排县
以下单位参会。

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地方和部门文件一般不超5000字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

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必须下大
力气坚决纠治。基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不能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手脚。

规范借调干部
借调干部时间一般不超6个月

《若干规定》强调，不向县及以下单位借调
干部。

上级机关、单位原则上不得从县及以下单
位借调干部。不得以工作专班、跟班学习、交
流锻炼等名义变相借调干部。

确需借调的，应当经本单位党组（党委）审
批同意后，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借调时间一般不超过 6个月，特殊情况需
要延期的，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 6个月，并应
当提前征得派出单位和本人同意。

规范应用程序管理
不得强制要求定期登录政务应用

程序
《若干规定》还强调，清理整合面向基层的

政务应用程序。
不得随意向基层要数据材料，需要基层填

表报数交材料的，原则上应当通过省级平台报
送并推动数据共享，能够通过系统自动生成或
者共享获取的数据材料，不再要求基层报送、
实现同类材料“最多报一次”，不得再要求重复
报送纸质材料，部门不得要求另行报送。市县
级政务应用程序的填表报数交材料功能，应当
逐步与省级平台相应功能整合统一。

不得强制推广下载使用政务应用程序，不
得考核通报用户安装使用率，不得强制要求定
期登录等。

不得把政务应用程序异化为工作考核日常
化、督查检查线上化的主要载体，不得将点赞量、
网络投票数、转发量、学习时长等作为考评依据，
非必要不得强制要求下级和基层单位通过政务
应用程序上传工作照片、视频和轨迹等。

规范创建示范和达标活动
不搞创建结果排名，不得举债搞

创建
《若干规定》还要求，大幅减少各种创建示

范和达标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新增创建示范和
达标活动以及“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
名活动。市县级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以及乡
镇（街道）不开展创建示范活动。不搞创建结
果排名。

创建示范活动不得脱离地方资源禀赋条
件和产业发展实际，不得搞“运动式”“作秀
式”“一阵风”，不对氛围营造提要求，不影响群
众正常生产生活。

参与创建示范活动的单位应当坚持节俭
办事，杜绝浪费，不得举债搞创建。创建示范
活动不得收取费用，不得以搞合作、拉赞助等
方式变相收取费用。

在基层不搞达标活动。各级党政机关以
及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不
得开展以乡镇（街道）、村（社区）、学校为对象
的达标活动。对现有的达标活动进行清理，已
经开展的期满后自行取消。

（据新华社电）

提升质量效率
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讲话不超

1小时
《若干规定》提出，提升质量效率。
从严落实开短会、讲短话要求，地方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同时参加的会议一般不同时讲
话，主要负责同志讲话或者会议主报告不超过
1小时，有发言安排的应当控制发言时间，不搞
一般性工作汇报、表态。

安排分组讨论的会议，会期原则上不超过
1天半，其他会议一般安排半天以内。

能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形式召开的会
议，可不集中开会。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
调研结果不得作为考核问责依据

《若干规定》要求，不得打包报计划、执行
搞拆分，不得以调研之名行督查检查考核之
实，调研结果不得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

上级部门到地方督查检查考核调研，不得
动辄要求见主要负责同志，不得频繁要求基层
填表格报材料。

不得将获得领导同志批示以及在刊物和
媒体刊发文章信息、经验做法等作为督查检查
考核内容。

不得随意设置“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
事项，不得通过签订承诺书、第三方评估、满意
度测评、挂牌督办等方式变相设置考核事项。

省市县三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合理统筹对
基层的督查检查事项，不得向同一地方反复安
排督查检查事项，不得就同一事项层层对同一
地方开展督查检查，防止多头重复、集中扎堆。

县及以下单位的所有考核事项合并开展，
对县、乡、村的考核分别由市、县、乡统一组织
实施，其他单位不单独开展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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